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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，令本來屬於大眾、存在於大眾日常生活
中的創作，遭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，以儼如12至19世紀「圈地運動」般
的猙獰手段，使創作變成 有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。一般人就連表達自
己創意的權利也被剝奪，猶如成為大陸強拆運動中的被拆遷戶，失去
《世界人權宣言》中所保障的基本權利。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
控權並不可怕，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
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。面對此等狡辯，我關注組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：
沒有控告到法庭上，只是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，民間連
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，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件，即使如何不滿，都只有
屈服一途，關閉網站的閉站，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取消！另外，有人要
求 youtube或其他 ISP takedown有關惡搞作品時，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
辯。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。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、諷刺、滑稽
同模仿作品，並無提供其他版權的視野，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論，三個
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，公眾根本看不到，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，
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都幫不到網民。網民看不到這個事實，在三個方案
揀一個，實在瞎子摸象。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零碎，是不是唔
係諮詢完戲仿作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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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時政府勾結版權奸商，不但沒立例進行規管版權收費組織，張錦輝署
長還在聲稱一般小市民進行二次創作應「問咗嗰個原創嗰個嘢…嗰個…
誒，版權人」叫小市民與虎謀皮，更主動替奸商有違公義的收費狡辯，
對着一大群藝術創作者說：「收費公司幫呢啲唔係佢哋管理嘅歌收咗
錢，係會預留起一部份，等第日作者加入收費公司或者佢嘅聯盟公司



呢，就歸還畀作者。作者都有權唔同收費公司簽約嘅，佢可以去法庭控
告收費公司幫佢收咗錢，咁收費公司就會根據法例賠番啲畀佢。但係賠
嘅金額，一定少過佢同呢啲公司簽約之後分到嘅錢。法例係特登寫到咁
樣㗎。所以爲咗唔好咁煩，都係同收費公司簽約啦。」官商勾結得如此
明目張膽，局方還叫市民如何信任們？我歡迎政府的「第三方案」，但
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。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，只限
於「戲仿」、「諷刺」、「滑稽」、「模仿」四類作品，眾所周知，二
次創作包含的範圍，遠遠不止於此。我認為原來這個「第三方案」，才
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——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。同時
豁免刑責及民責，並不是「吊高嚟賣」的奸商手法，而是維護言論、表
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。我強烈支持「UGC方案」，「UGC方案」
的豁免部份，與眞正的盜版侵權完全無涉，把「UGC方案」寫進法例
中，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權之力量。香港版權商家抗
拒「UGC方案」，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法權益，連本來
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西，例如對公眾言論、表達及創作之自由，他
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？若答案是「是」，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，與公
義對着幹。若他們要回答「不是」，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
合理、合公義權利的「UGC方案」！


